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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公分付水生涯——	 粵港澳大灣區的疍民

天公分付水生涯，從小教他踏浪花。

煮蟹當糧那識米？緝蕉為布不須紗。

夜來春漲吞沙嘴，急遣兒童劚荻芽。

自笑平生老行路，銀山堆裡正浮家。1

 這 是 南 宋 詩 人 楊 萬 里 的《 蜑 戶 》 詩， 它 描 繪

了 宋 代 疍 民 的 生 活 景 象， 是 疍 民 生 活 的 紀 實 詩。

隨 着 時 代 變 遷， 至 今 疍 民 這 一 族 群 已 日 漸 式 微。

作 為 一 名 沉 浸 於 故 紙 堆 裡、 長 期 關 注 疍 民 族 群 研

究 的 學 人， 讀 到 這 首 詩 時， 竟 是 思 緒 紛 飛， 仿 佛

穿越到了水深火熱的疍民生活歷史時空之中。

一

詩 中“ 天 公 分 付 水 生 涯 ” 指 的 是“ 蜑 戶 ”，

亦 即 編 入 戶 籍 的 疍 民。 講 粵 語 的 陸 上 居 民 習 慣 稱

疍 民 為“ 疍 家 ”。 疍 民 以 船 為 家， 主 要 以 江 海 捕

撈 和 水 上 運 輸 為 業。 他 們 一 生 吃 喝 拉 撒、 生 老 病

死 幾 乎 都 在 船 上 度 過。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以 前， 疍

民 廣 泛 分 佈 於 嶺 南 和 福 建 地 區。 澳 門 和 香 港 也 是

從一個疍民聚居的小漁村發展而來。（圖 1）

南宋詩人楊萬里的《蜑戶》詩描繪了當年疍民的生活景象，也是歷史長河中疍民生

產生活的縮影。疍民以船為家，以江海捕撈和水上運輸為主要職業。“疍”的名稱

由“誕”“蜑”“蛋”多次演變而來，由指代長江中上游陸上族群轉而指代沿海地

區的水上居民。他們慣於水上生活，依靠江海謀生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，他們

深受歧視、壓迫和剝削，處於社會最底層，生活舉步維艱。建國後，人民政府採取

多種切實有效措施解決大陸地區疍民存在的問題，並將其搬遷上岸。他們結束了水

上漂泊的歷史，逐步過上美好生活。離開水上的疍民逐漸融入陸地社會。

疍民；以船為家；謀生江海；舉步維艱；融入陸地

摘	要

關鍵詞

詹堅固 *

 由 於 沒 有 準 確 的 人 口 統 計， 具 體 人 數 不 得 而

知。 據 建 國 初 期 有 關 部 門 的 調 查 估 計， 當 時 廣 東

各 地 疍 民 人 數 約 有 100 萬， 福 建 省 福 州 市 約 有

2.7 萬； 大 陸 其 他 地 方 沒 有 疍 民 人 口 數 據。 建 國

以 來， 人 民 政 府 十 分 關 注 這 一 生 活 條 件 頗 為 惡 劣

的 族 群， 多 次 搬 遷 和 安 置 疍 民 上 岸， 及 至 上 世 紀

八 九 十 年 代 以 後， 大 陸 疍 民 逐 漸 融 入 陸 地 社 會，

才 逐 步 消 失 於 人 們 的 視 野。 如 今 許 多 人 都 不 甚 了

解歷史上曾經存在過這樣一個族群。

 看 到 詩 名《 蜑 戶 》， 人 們 或 許 納 悶， 他 們 為

何被稱為“蜑”，這裡使用的“疍”字又是甚麼？ 

 其 實，“ 疍 ” 這 個 稱 呼 是 民 國 時 才 有 的。 歷

史 上， 疍 民 最 初 被 稱 為“ 誕 ”。 先 秦 史 官 修 撰 的

上古帝王世系之書《世本》，曾記載“廩君之先，

故出巫誕”2。“巫誕”就是當時巫山（今奉節縣）

地 區 的 族 群。 廩 君 是 遠 古 時 期 巴 國 的 立 國 首 領，

他 是 巫 誕 人 的 後 代。《 三 國 志· 黃 蓋 傳 》 也 曾 記

載 今 湘 西 川 東 一 帶 的 武 陵 郡 有“ 誕 ” 人：“ 武 陵

蠻 夷 反 亂， 攻 守 城 邑， 乃 以 蓋 領 太 守 …… 寇 亂 盡

平， 諸 幽 邃 巴、 醴、 由、 誕 邑 侯 君 長， 皆 改 操 易

節。” 3 黃蓋平定了巴、誕等族的叛亂，使其首領

都臣服於東吳。
* 詹堅固：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，博士，主要研究南

方民族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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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東 漢 以 後， 漢 族 儒 家 學 者 開 始 創 造 一 個 新

字“ 蜑 ” 來 取 代“ 誕 ”。 這 是 文 字 發 展 的 體 現，

以 前 的“ 誕 ” 一 字 多 義， 負 擔 承 重， 容 易 造 成 文

意 混 淆， 因 此 逐 漸 被 專 用 字“ 蜑 ” 取 代。 可 注 意

的 是， 這 個“ 蜑 ” 字 的 創 造 方 法。 造 字 者 取 原 來

“誕”的聲旁“延”（讀 dàn），加上形旁“虫”，

新 造 了“ 蜑 ” 字。 封 建 社 會 的 漢 儒， 以 漢 文 化 為

標 準， 將 周 邊 少 數 民 族 視 為“ 蟲 ”“ 犬 ” 蠻 夷 部

落， 因 此， 少 數 民 族 的 族 稱 常 以“ 蟲 ”“ 犬 ” 為

偏旁，“蠻”“蜑”“獞”“猺”等皆是。

 宋 代 以 前 的“ 蜑 ”， 特 指 長 江 中 上 游 三 峽、

武 陵 地 區 的 族 群， 他 們 生 活 在 陸 地， 慣 於 操 舟。

魏 晉 南 北 朝 時 期， 他 們 的 勢 力 非 常 強 大， 曾 建 立

自 己 的 政 權， 與 中 央 王 朝 進 行 過 多 次 戰 爭。《 晉

圖 1·浮家泛宅的疍民

書 》《 周 書 》《 南 齊 書 》《 梁 書 》 等 魏 晉 南 北 朝

史 書 對 此 多 有 記 載。 由 於 長 期 受 到 征 伐， 長 江 中

上 游 蜑 民 的 勢 力 被 嚴 重 削 弱， 部 分 被 殺， 部 分 被

同 化， 部 分 遷 徙 到 更 邊 遠 的 地 方， 發 展 成 後 世 土

家、 苗、 瑤 各 族。 至 唐、 五 代 後， 長 江 中 上 游 的

蜑 民 在 歷 史 上 基 本 消 失 了。 宋 代 起， 統 治 者 的 勢

力 向 南 部 邊 疆 地 區 更 深 入 地 滲 透， 對 邊 疆 民 族 的

認 識 也 進 一 步 加 深， 宋 代 文 人 士 大 夫 開 始 把 同 樣

慣 於 操 舟、 居 住 在 嶺 南 及 福 建 地 區 的 水 上 人 群 稱

為“ 蜑 ”。 北 宋 初 年 地 理 學 家 樂 史 的《 太 平 寰 宇

記 》 載， 廣 州 新 會 縣 的“ 蜑 戶， 縣 所 管。 生 在 江

海， 居 於 舟 船， 隨 潮 往 來， 捕 魚 為 業 ” 4。 北 宋 詩

人 陳 師 道 的《 後 山 談 叢 》 也 說 兩 廣 地 區“ 舟 居 謂

之 蜑 人 ” 5。 南 宋 文 學 家、 詩 人 范 成 大 也 認 同 這 一

點，他的《桂海虞衡志》有“蜑，海上水居蠻也”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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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提 法。 可 見 宋 代 用“ 蜑 ” 稱 呼 嶺 南 地 區 以 船 為

家 者 是 大 家 的 共 識。 至 此，“ 蜑 ” 由 指 代 陸 上 族

群 的 專 用 名 稱， 變 成 指 代 水 居 族 群 的 專 用 名 稱。

至 於 為 何 發 生 如 此 借 用， 史 無 明 載， 在 我 看 來，

應是兩者都屬蠻夷，都善於水上活動。

 此 後， 由 於 傳 抄 時 字 形 訛 混，“ 蜑 ” 字 聲 旁

“延”在用行書或草書書寫時被寫成“疋”，“延”

與“疋”發生訛混，“蜑”字就被俗化為“蛋”字。

有學者認為，在唐代碑文上已有這種訛變。7（圖 2）

 需 要 指 出 的 是，“ 蛋 ” 字 剛 剛 創 造 出 來 的 時

候， 它 與“ 蜑 ” 一 樣， 是 用 來 指 代 水 居 族 群。 直

到 南 宋 時，“ 蛋 ” 才 開 始 被 賦 予 禽 卵 的 含 義。 如

南 宋 醫 書《 仁 齋 直 指 方 》 載：“ 於 臼 內 搗 為 粉，

就作成塊，如鴨蛋大。” 8 宋元之際吳自牧的《夢

粱錄》也說：“女家送冠花、彩段、鵝蛋。”9 鴨蛋、

鵝蛋的用法已與現代漢語一致。有人混淆了“蛋”

的 兩 種 含 義， 常 從 禽 卵 或 卵 狀 物 去 解 釋 疍 民 的 含

義，弄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說法。

圖 2·唐代碑文延、疋寫法基本相同

 民 國 時， 一 些 具 有 民 主、 平 等 思 想 的 先 進 知

識分子，認為“蜑”“蛋”字所帶形旁皆從“蟲”，

含 侮 辱 歧 視 之 意， 故 新 造“ 疍 ” 字 取 代 之， 以 示

平 等。 這 一 變 化， 使“ 疍 ” 字 從 字 面 上 完 全 體 現

不 出 形 聲 字 的 內 涵 了， 其 形 旁 和 聲 旁 都 不 見 了。

儘 管 民 國 時 有 改 字 以 示 平 等 的 美 好 願 望， 但 國 民

政 府 內 外 交 困， 無 暇 顧 及 處 於 社 會 底 層 的 疍 民，

他 們 的 境 遇 並 沒 因 為 出 現 新 字 而 有 所 變 化。 這 個

“ 疍 ” 字 也 只 在 部 分 文 人 的 論 著 和 一 些 政 府 公 文

中 使 用， 社 會 上 的 普 羅 大 眾 仍 用“ 蜑 ”“ 蛋 ” 稱

呼疍民，直到建國初年才一度停止使用，改稱“水

上人家”“漁民”“船民”等不具有貶義的詞語。

現 今 只 在 學 術 研 究 中 才 較 多 使 用“ 蜑 民 ”“ 蛋

民”“疍民”等稱謂。

 楊 萬 里 因 朝 臣 傾 軋， 被 排 擠 出 京 城， 遠 派 到

廣東做官。他在赴任途中，見到漂浮水上的疍民，

想 到 自 己 漂 泊 的 境 遇 與 之 何 其 相 似，“ 自 笑 平 生

老行路，銀山堆裡正浮家”，有感而發，寫下《蜑

戶 》 一 詩。 該 詩 對 疍 民 刻 畫 入 微， 為 我 們 展 現 了

疍民生活的真實場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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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 天 公 分 付 水 生 涯， 從 小 教 他 踏 浪 花 ”， 詩

人 以 浪 漫 的 情 調， 生 動 地 描 繪 了 疍 民 依 靠 江 海 謀

生、慣於水上生活的境況。

 疍 民 的 主 要 謀 生 手 段 有 江 海 捕 撈、 水 上 運

輸 等， 這 些 都 離 不 開 水， 故 詩 人 說 他 們 是“ 水 生

涯”。

 江 海 捕 撈， 包 括 捕 魚、 採 蠔、 採 珠 等， 是

疍 民 一 項 基 本 的 生 產 方 式。 捕 魚 是 他 們 最 主 要 的

職 業 技 能。 例 如《 太 平 寰 宇 記 》 說 廣 州 新 會 縣 疍

戶“ 捕 魚 為 業 ”， 瓊 州 疍 戶“ 不 耕 田， 以 捕 魚 為

業 ” 10。 南 宋 文 人 周 去 非 的《 嶺 外 代 答 》 則 根 據

不同職業把廣西疍戶分成三類，其一為魚疍，“善

舉 網 垂 綸 ” 11。（ 圖 3） 疍 民 捕 撈 到 的 水 產 品， 除

小 部 分 自 用 外， 大 部 分 賣 給 陸 地 人， 以 換 取 其 他

生 產 生 活 必 需 品。 這 些 水 產 品 是 岸 上 居 民 蛋 白 質

的主要來源之一。

蠔， 又 名 牡 蠣， 是 沿 海 地 區 的 海 產 品 之 一。

蠔 最 初 為 野 生， 宋 代 以 後 開 始 發 展 為 人 工 養 殖。

疍 民 善 於 採 蠔、 養 蠔。《 嶺 外 代 答 》 就 說 疍 民 中

有 蠔 蜑，“ 善 沒 海 取 蠔 ” 12。 疍 民 採 到 蠔 後， 用

烈 火 燒 蠔 殼， 蠔 即 開 口， 挑 出 蠔 肉。 唐 代 曾 為 官

廣 州 司 馬 的 劉 恂 在 其《 嶺 表 錄 異 》 中 說：“ 海 夷

盧 亭， 往 往 以 斧 揳 取 殼， 燒 以 烈 火， 蠔 即 啓 房。

挑 取 其 肉， 貯 以 小 竹 筐， 赴 墟 市 以 易 酒（ 原 註：

盧 亭 好 酒， 以 蠔 肉 換 酒 也 ）。” 13 唐 代 尚 未 將 嶺

南水上人稱為疍民，盧亭事實上是疍民先民，《嶺

外 代 答 》 就 指 出：“ 廣 州 有 蜑 一 種， 名 曰 盧 停，

善 水 戰。” 14 明 清 時 期， 疍 民 還 擅 長 種 蠔， 明 末

清初廣東著名學者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》中寫道：

“ 東 莞、 新 安 有 蠔 田， 與 龍 穴 洲 相 近， 以 石 燒 紅

散 投 之， 蠔 生 其 上， 取 石 得 蠔。” 15 疍 民 採 到 的

蠔， 除 自 己 吃， 還 拿 去 賣 掉 換 酒 換 錢。 吃 剩 的 蠔

殼還有作用，可以壘為墻壁，作為建房屋的材料。

廢 物 利 用 體 現 着 他 們 的 聰 明 才 智。 今 天 沿 海 地 區

圖 3·張網打魚 圖 4·蠔殼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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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然 存 在 蠔 殼 屋， 成 為 沿 海 古 民 居 中 一 道 獨 特 的

風 景 線。（ 圖 4） 當 然， 疍 民 採 集 的 貝 類 並 非 只

有蠔一種，其他也多有採集。

 珠 因 珍 貴 難 得 而 被 稱 為“ 珍 珠 ”。 在 人 們 懂

得人工養殖珠蚌之前，珠都是從天然珠蚌中剖取。

採 珠 是 疍 民 的 專 有 職 業。 北 宋 奸 臣 蔡 京 之 子 蔡 縧

在《 鐵 圍 山 叢 談 》 中 說：“ 凡 採 珠 必 蜑 人。” 16

《 桂 海 虞 衡 志 》 也 載：“ 合 浦 珠 池 蚌 蛤， 惟 蜑 能

沒水探取。”17 兩者都指出，只有疍民能够採珠。

疍民採珠的過程，《嶺外代答》對此有詳細叙述：

“ 合 浦 產 珠 之 地， 名 曰 斷 望 池， 在 海 中 孤 島 下，

去 岸 數 十 里， 池 深 不 十 丈。 蜑 人 沒 而 得 蚌， 破

而 得 珠。 取 蚌， 以 長 繩 繫 竹 籃， 携 之 以 沒。 既 拾

蚌 於 籃， 則 振 繩 令 舟 人 汲 取 之， 沒 者 亟 浮 就 舟。

不 幸 遇 惡 魚， 一 縷 之 血 浮 於 水 面， 舟 人 慟 哭， 知

其 已 葬 魚 腹 也。 亦 有 望 惡 魚 而 急 浮， 至 傷 股 斷 臂

者。”18 疍民携帶用長繩繫住的竹籃，潛入水中。

拾 到 珠 蚌 時 將 它 放 在 籃 子 裡， 並 振 動 繩 子， 船 上

的 人 就 拉 起 籃 子。 疍 民 急 忙 上 浮， 回 到 船 上。 如

果 不 幸 遇 到 惡 魚， 船 上 人 見 到 一 縷 鮮 血 浮 到 海 面

上， 就 知 道 疍 民 已 經 葬 身 魚 腹， 只 能 傷 心 痛 哭。

也 有 疍 民 看 到 惡 魚 就 緊 急 上 浮， 不 幸 者 也 傷 肢 斷

臂。 可 見， 疍 民 是 在 沒 有 防 護 設 備 的 情 況 下， 潛

入海中，摸出珠蚌，剖開珠蚌獲得珍珠。（圖 5）

潜 水 採 珠 非 常 危 險， 有 些 疍 民 或 因 窒 息 而 死， 或

圖 5·明代《天工開物》所繪疍民潛水採珠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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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·昔日珠江上從事水上運輸的疍家

因 寒 冷 致 死， 或 遭 海 魚 傷 害。 珍 珠 雖 寶 貴， 卻 是

疍民拿生命換來，故有“以命易珠”之說。然而，

這 些 珍 珠 並 沒 有 給 疍 民 帶 來 多 少 財 富。 他 們 即 使

弄 到 珍 珠， 也 大 多 為 奸 商 以 不 等 價 交 換 方 式 糊 弄

走， 宋 代 了 解 此 事 的 周 去 非 對 此 深 表 同 情：“ 所

謂 珠 熟 之 年 者， 蚌 溢 生 之 多 也。 然 珠 生 熟 年， 百

不一二，耗年皆是也。珠熟之年，蜑家不善為價，

冒 死 得 之， 盡 為 黠 民 以 升 酒 斗 粟， 一 易 數 兩。 既

入 其 手， 即 分 為 品 等 銖 兩 而 賣 之 城 中。 又 經 數 手

乃 至 都 下， 其 價 遞 相 倍 蓰， 至 於 不 資。” 19 疍 民

冒 死 取 來 的 珍 珠 沒 有 獲 得 應 有 價 值， 全 部 為“ 黠

民 ” 以“ 升 酒 斗 粟 ” 的 廉 價 輕 易 換 取， 百 分 之

一 二 珠 熟 之 年 的 珍 珠 並 沒 有 為 疍 民 帶 來 更 多 的 財

富，更遑論長久的珠耗之年了。

歷 代 官 府 大 多 禁 止 私 人 採 珠， 珍 珠 收 購 也 基

本 被 官 府 壟 斷。 皇 親 貴 族 為 了 滿 足 奢 侈 的 生 活，

不 斷 逼 迫 疍 民 冒 着 危 險 入 海 採 珠， 而 官 府 只 給 採

珠疍民一點點口糧和很少的報酬。珠池疍民悲嘆：

珍 珠 給 他 們 帶 來 的 是 禍 不 是 福。 當 地 至 今 仍 流 傳

這 樣 一 首 歌 謠：“ 海 底 深 深 珠 難 拿， 索 珠 害 人 多

少命。一粒珍珠萬滴淚，皇帝珠城淚鑄成。”

 從 事 水 上 運 輸， 則 是 疍 民 另 外 一 項 基 本 職

業。《 太 平 寰 宇 記 》 說 瓊 崖 兩 州“ 官 司 亦 差（ 蜑

戶 ） 為 水 工 駕 船 ” 20， 可 見 疍 民 曾 為 官 府 駕 船 運

送客貨。南宋皇室、地理學家趙汝適的《諸蕃志》

卷 下《 海 南 》 稱 海 南 的 運 輸 船 分 三 等，“ 上 等 為

舶， 中 等 為 包 頭， 下 等 為 蜑 船 ”。“ 蜑 船 ” 由 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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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駕 駛， 故 名。 疍 船 列 為 下 等， 是 因 它 船 小， 運

載 能 力 差， 抗 擊 風 浪 等 級 較 低， 有 點 不 安 全。 蘇

軾 從 海 南 北 歸， 就 認 為“ 但 須 得 泉 人 許 久 船， 即

牢 穩 可 恃， 餘 蜑 舟 多 不 堪 ” 21， 坐 泉 州 人 許 久 的

船比較牢穩可靠，疍民船隻過海不安全。（圖 6）

 水 上 運 輸 有 內 河 客 貨 運 輸 和 海 上 客 貨 運 輸。

南 方 地 區 江 河 密 佈， 陸 路 經 常 受 到 阻 隔， 客 貨 通

過 水 路 運 輸 最 為 便 捷。 疍 民 都 擁 有 船 隻， 他 們 以

連 家 船 參 與 運 輸。 清 人 俞 蛟 的《 夢 廠 雜 著 》 就 記

載潮州、嘉應州疍民男子“專事篷篙，只在清溪、

潮 陽 五 百 里 內 往 來， 載 運 貨 物 以 受 值 ” 22。 咸 豐

《 順 德 縣 志 》 亦 云：“ 蛋 戶 以 巨 舟 駛 出 海 洋， 載

貨還售，人多而強” 23，“諺所謂‘海闊蛋家強’

也。 積 有 餘 資， 則 造 拖 風 船， 備 炮 械， 載 貨 出

洋 ” 24。 此 外， 他 們 還 在 各 處 從 事 橫 水 渡， 把 旅

客 從 江 河 的 一 邊 擺 渡 到 對 岸。 可 見， 疍 民 在 古 代

城鄉人員和物資流動中起了較大的作用。

 詩 人 說 這 種 謀 生 天 性 是“ 天 公 分 付 ”， 則 是

詩 歌 創 作 的 修 辭 手 法。 其 實， 這 是 由 疍 民 的 生 產

生活方式所決定。南方地區雨量充沛，江海縱橫，

這 就 逼 得 向 海 而 生 的 人 們 必 須 成 為 弄 潮 的 好 手。

西 漢 思 想 家 劉 安 的《 淮 南 子 》 就 說 過：“ 九 疑 之

南，陸事寡而水事衆。”25“九疑”亦作“九嶷”，

山 名， 在 湖 南 寧 遠 縣 南， 嶺 南 地 區 正 屬 於 這 個 範

圍。《 廣 東 新 語 》 也 指 出：“ 廣 為 水 國， 人 多 以

舟楫為食。” 26

 疍 民 與 陸 地 居 民 最 顯 著 的 區 別 就 是 其 一 生 都

居 住 在 船 上， 所 謂“ 浮 家 泛 宅 ” 是 也。 這 也 是 他

們 被 稱 為“ 蜑 ” 的 原 因， 前 引《 後 山 談 叢 》 就 說

“ 舟 居 謂 之 蜑 人 ”。《 嶺 外 代 答 》 亦 云：“ 以 舟

為 室， 視 水 如 陸， 浮 生 江 海 者， 蜑 也。” 27 他 們

從 小 就 風 裡 來 浪 裡 去， 一 生 都 與 水 打 交 道， 練 就

了 一 身 好 水 性。 因 為 習 慣 於 水 上 搖 晃 的 生 活， 到

陸 地 上 不 搖 晃 了， 反 而 會 發 生“ 暈 陸 ” 現 象， 嚴

重 的 還 會 死 亡。《 太 平 寰 宇 記 》 就 說 他 們“ 生 在

江海，居於舟船……若居平陸，死亡即多” 28。

疍 民 熟 悉 水 性， 善 操 舟 楫， 且 青 壯 年 男 子 終

日 在 船 上 勞 動， 身 體 素 質 好。 這 種 特 性 被 歷 代 官

府所利用，把他們編為水軍。《嶺外代答》說：“廣

東 海 中 亦 有 珠 池， 偽 劉 置 軍 採 之， 名 媚 川 都。 死

者甚多，太祖皇帝平嶺南，廢其都為靜江軍。”29

南 漢 政 府 曾 設 有 採 珠 軍 事 組 織 媚 川 都， 役 使 疍 丁

採 珠。 宋 太 祖 平 南 漢， 廢 除 媚 川 都， 並 將 青 壯 年

採 珠 疍 丁 編 入 靜 江 軍。 另 據《 宋 史 》 卷 284《 陳

堯 叟 傳 》 載， 北 宋 海 南 有 疍 兵：“ 堯 叟 因 規 度 移

四 州 民 租 米 輸 於 場， 第 令 瓊 州 遣 蜑 兵 具 舟 自 取，

人 以 為 便。” 以 前 海 南 的 軍 糧 都 由 不 識 水 性 的 士

兵 從 大 陸 運 去， 沉 溺 事 故 多 發， 廣 南 西 路 行 政 長

官 陳 堯 叟 後 來 派 熟 悉 水 性 的 疍 兵 承 擔 這 項 工 作，

公 私 兩 利。 明 代 時， 政 府 為 了 避 免 疍 民 為 害 水

面， 也 是 利 用 疍 民 的 優 點， 曾 不 止 一 次 招 募 疍 民

為水軍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 年），南雄侯趙庸因

疍 民 飄 忽 不 定， 有 些 還 成 為 海 盜， 因 此 將 廣 州 疍

戶 一 萬 多 人 招 錄 為 水 軍，“ 時 蜑 人 附 海 島， 無 定

居， 或 為 盜 寇， 故 籍 而 用 之 ”（《 明 太 祖 實 錄 》

卷 143）。 洪 武 二 十 七 年（1394 年 ）， 廣 州 左 衛

指 揮 使 花 茂 又 向 皇 帝 建 議：“ 廣 東 南 邊 大 海， 奸

宄 出 沒， 東 莞 笋 岡 諸 縣 逋 逃 蜑 戶， 附 居 海 島， 遇

官軍則詭稱捕魚，遇番賊則同為寇盜，飄忽不常，

難於訊詰。不若藉以為兵，庶便約束”（《明史》

卷 134《 花 茂 傳 》）。 海 上 疍 民， 遇 到 官 軍 則 說

自 己 在 捕 魚， 遇 到 海 盜 則 共 同 打 劫， 飄 忽 無 常，

難 以 辨 別。 把 他 們 編 入 水 軍， 以 便 管 理。 該 建 議

得 到 皇 帝 的 批 准。 鴉 片 戰 爭 時， 林 則 徐 也 曾 在 廣

東 招 募 大 量“ 漁 民 疍 戶 ” 組 成 水 勇， 乘 快 艇 襲 擾

英 國 侵 略 軍， 收 到 較 好 效 果。 光 緒《 廣 州 府 志 》

引《 夷 艘 寇 海 記 》 說：“ 林 則 徐 使 人 刺 探 夷 事，

翻 譯 夷 書， 知 洋 人 藐 視 中 國 水 師， 而 畏 沿 海 梟 徒

及 漁 船 蜑 戶， 於 是 招 募 丁 壯 五 千 …… 夷 船 至 粵 旬

日， 遂 竄 赴 各 省。” 30 這 些 都 是 發 揮 疍 民 長 處 的

事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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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疍 民 良 莠 不 齊， 其 不 良 者 也 有 利 用 其 熟 悉

水 上 活 動 而 以 海 盜 為 業。 上 述 明 朝 初 年 招 編 疍 民

為 水 軍， 其 中 的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疍 民 淪 為 寇 盜， 危

害 社 會 治 安。 明 朝 萬 曆 時 人 王 臨 亨 的《 粵 劍 編 》

說 :“蜑民以船為家，以漁為業，沿海一帶皆有之。

聚而為盜，則橫劫海面。”31 明朝崇禎時新安（今

深圳）知縣周希耀在海防條議“編蛋甲以塞盜源”

中也說 :“海洋聚劫，多出蛋家。故欲為海上清盜

藪， 必 先 於 蛋 家 窮 盜 源。” 32 疍 民 從 事 海 盜 活 動

一直困擾着明朝政府。

 清 代 時， 疍 民 當 海 盜， 危 害 地 方 的 情 況 並 未

减 少， 反 而 愈 演 愈 烈。《 廣 東 新 語 》 就 說：“ 廣

中 之 盜， 患 在 散 而 不 在 聚， 患 在 無 巢 穴 者， 而 不

在 有 巢 穴 者。 有 巢 穴 者 之 盜 少， 而 無 巢 穴 者 之 盜

多， 則 蛋 家 其 一 類 也 ” 33，“ 粵 故 多 盜， 而 海 洋

聚 劫， 多 起 蛋 家 ” 34。 嘉 慶 年 間， 以 疍 民 為 主 力

的華南海盜，勢力達到頂峰，有紅、黑、藍、黃、

青、 白 六 大 旗 幫。 海 盜 首 領 鄭 一、 鄭 一 嫂、 張 保

仔、郭婆帶、烏石二等都是疍民出身。

華 南 海 盜 演 變 成 全 國 性 或 國 際 性 威 脅， 是 清

政 府 各 種 矛 盾 總 爆 發 的 結 果。 處 於 社 會 底 層 的 疍

民遭受到嚴重的歧視和壓迫，生活十分艱辛悲慘，

遊 走 於 生 存 的 邊 緣。 迫 於 生 存 壓 力， 他 們 便 孤 注

一 擲， 希 望 通 過 搶 劫 來 改 善 生 活， 將 海 盜 活 動 當

作 臨 時 的 生 存 策 略。 政 府 對 海 上 控 制 能 力 的 軟 弱

顯 然 助 長 了 這 種 歪 風， 海 盜 在 完 成 搶 劫 後 很 快 便

銷 聲 匿 迹， 犯 罪 成 本 較 低。 海 盜 聯 盟 控 制 了 華 南

沿海的貿易和漁業，甚至向沿岸村寨勒收保護費，

對 不 從 者 實 行 燒 殺 搶 劫， 嚴 重 破 壞 了 華 南 沿 海 的

社 會 秩 序， 破 壞 了 沿 海 經 濟 和 海 上 交 通 貿 易。 他

們 搶 劫 船 貨、 綁 架 勒 索、 殺 人 越 貨， 不 是 正 義 的

代 表 者， 而 是 懷 揣 發 財 夢 的 掠 奪 者， 對 沿 海 地 區

廣 大 人 民 造 成 較 大 傷 害。 因 此， 海 盜 的 禍 害， 向

來 為 世 人 所 厭 惡 和 憎 恨。 但 不 能 就 此 全 盤 抹 殺，

疍 民 在 開 發 海 洋、 發 展 海 外 交 通 貿 易、 促 進 航 海

業 及 造 船 業 發 展、 建 立 海 洋 制 度 文 化 等 方 面， 客

觀上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和貢獻。 35

三

“ 煮 蟹 當 糧 那 識 米， 緝 蕉 為 布 不 須 紗 ”， 是

談疍民的衣食所資。

 俗 話 說：“ 靠 山 吃 山， 靠 海 吃 海。” 疍 民 以

捕魚為業，“煮蟹當糧”，以水產品為主要食物，

那 是 很 自 然 的 事。 當 然， 他 們 所 吃 水 產 品 並 非 只

有“ 蟹 ” 一 種， 蠔、 蚌、 魚、 蝦 等 各 種 水 貨， 無

不是他們的美味佳肴。嶺南沿海地區至今仍有“魚

飯 ” 之 稱， 其 得 名， 應 該 與 水 上 人 將 魚 蝦 蟹 當 飯

吃的生活習慣有直接關係。

 水 上 不 產 糧 食， 所 需 各 種 米 麵， 都 要 從 陸 地

上易貨購置，不太方便買到。疍民“煮蟹當糧”，

除了不方便買到糧食的因素外，還有貧困的原因。

水 產 品 是 自 己 捕 撈 的， 不 用 出 錢 購 買。 他 們 絕 大

多數十分貧困，沒有錢買糧食。故詩中說疍民“那

識 米 ”。 當 然， 這 是 詩 人 的 誇 張 手 法， 他 們 還 是

要 吃 米 飯 的， 不 能 僅 僅 依 靠 水 產 品 糊 口。 但 魚 蝦

等 蛋 白 質 攝 入 過 量， 五 穀 雜 糧 攝 入 不 足， 他 們 身

體 的 營 養 必 然 是 不 均 衡 的。 看 似 浪 漫 的 筆 觸， 道

出多少的辛酸無奈。

 “緝蕉為布不須紗”說的是疍民不用棉、毛、

麻 等 纖 維 織 布， 而 用 芭 蕉 纖 維 製 成 蕉 布。 嶺 南 地

區 有 各 種 芭 蕉 科 植 物 生 長， 蕉 纖 維 十 分 豐 富。 古

人 就 將 這 些 纖 維 紡 成 線， 織 成 布。 東 漢 番 禺 人 楊

孚 所 著《 異 物 志 》 的 記 載， 表 明 當 時 人 們 已 用 蕉

絲 織 布：“ 芭 蕉， 葉 大 如 筵 席。 其 莖 如 芋， 取 鑊

煮 之 為 絲， 可 紡 績， 女 工 以 為 絺 綌。” 36 時 代 越

往後，人們紡織蕉布的技術越專業。《嶺外代答》

就 指 出， 嶺 南 有 一 種“ 水 蕉， 不 結 實， 南 人 取 之

為 麻 縷， 片 乾 灰 煮， 用 以 織 緝。 布 之 細 者， 一 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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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錢 數 緡 ” 37。 宣 統《 高 要 縣 志 》 也 說 當 地“ 蕉

不花不實，沿山溪種之，老則斬置溪中，揉其筋，

織為布，亦有粗細，產於廣利、寶槎等村者佳”38。

《 廣 東 新 語 》 也 談 到：“ 蕉 類 不 一， 其 可 為 布 者

曰 蕉 麻， 山 生 或 田 種。 以 蕉 身 熟 踏 之， 煮 以 純 灰

水， 漂 澼 令 乾， 乃 績 為 布。 本 蕉 也 而 曰 蕉 麻， 以

其 為 用 如 麻 ”，“ 絲 以 布， 其 絺 綌 與 荃 葛 同 而 柔

韌 遜 之， 名 布 蕉。 布 蕉 多 種 山 間。 其 土 瘠 石 多 則

絲堅韌；土肥則多實而絲脆，不堪為布。諺曰：‘衣

蕉宜瘠，食蕉宜肥；肥宜蕉子，瘠宜蕉絲。’”39

人 們 將 蕉 身 用 水 煮 或 任 其 自 然 腐 爛 來 獲 取 蕉 纖

維。 這 種 專 門 用 於 織 布 的 布 蕉， 其 纖 維 較 果 蕉 細

韌，織出的布較耐用。古人也有用果蕉纖維織布，

但 其 質 量 沒 有 布 蕉 纖 維 所 織 的 好。 疍 民 較 難 獲 得

種 於 山 間 瘠 地 的 布 蕉， 只 能 使 用 近 水 邊 的 果 蕉 纖

維織布，所製作衣服不及棉麻衣服耐用。（圖 7）

疍 民 除 用 芭 蕉 纖 維 織 布 外， 還 能 利 用 其 他 植

物 纖 維 紡 紗 織 布。 屈 大 均 的《 疍 戶 》 詩 有 詠“ 罾

布 時 能 作 ” 40， 說 的 是 疍 戶 能 够 用 破 漁 網 中 的 苧

麻線來織布。《廣東新語》對此有詳細介紹：“罾

布 出 新 安 南 頭。 罾 本 苧 麻 所 治， 漁 婦 以 其 破 敝 者

剪之為條，縷之為緯，以棉紗線經之。煮以石灰，

漂以溪水，去其舊染薯莨之色，使瑩然雪白。”41

漁 婦 把 破 罾 剪 開， 梳 理 成 緯 線， 用 棉 紗 作 經 線，

織 成 布 匹。 然 後 用 石 灰 水 煮 過， 用 溪 水 漂 白， 去

除 薯 莨 染 過 的 顏 色， 就 變 成 晶 瑩 雪 白 的 布。 經 過

織、煮、漂等工序，破漁網就變成了雪白的罾布，

疍 民 婦 女 可 謂 心 靈 手 巧。“ 布 成， 分 為 雙 單， 雙

者 表 裡 有 大 小 絮 頭， 單 者 一 面 有 之。 絮 頭， 以 長

者 為 貴， 摩 挲 之 久， 葳 蕤 然 若 西 氈 起 絨。 更 或 染

以薯莨，則其絲勁爽可為夏服，不染則柔以禦寒，

粵 人 甚 貴 之， 亦 奇 布 也。 諺 曰：‘ 以 罾 為 布， 漁

家 所 作， 着 以 取 魚， 不 憂 風 颶。’ 小 兒 服 之 又 可

避 邪 魅， 是 皆 中 州 所 罕 者 也。” 42 罾 布 是 只 有 漁

家 婦 女 能 織 的 奇 布， 受 到 嶺 南 人 的 青 睞， 被 當 成

貴 重 物 品。 可 見， 疍 民 衣 服 多 靠 自 己 紡 織， 材 料
圖 7·可以抽絲絨布的芭蕉樹

以 蕉、 葛、 苧 等 植 物 纖 維 為 主， 紡 織 技 術 則 是 對

古越人的繼承。

四

 “ 夜 來 春 漲 吞 沙 嘴， 急 遣 兒 童 劚 荻 芽 ”， 在

這 裡， 詩 人 為 我 們 呈 現 的 是 疍 民 舉 步 維 艱 的 生 活

情 景。 詩 人 以 樂 觀 主 義 的 筆 法， 在 舉 重 若 輕 中 彰

顯了憐憫情懷。

 疍 民 居 住 在 水 上， 較 難 獲 得 新 鮮 蔬 菜， 主 要

是採摘野生的植物充當。大人們看到夜晚漲潮了，

知 道 潮 水 很 快 淹 沒 沙 灘 邊 的 尖 角 形 沙 地， 就 急 忙

派 遣 兒 童 偷 偷 去 砍 挖 野 生 的 荻 芽， 備 作 蔬 菜。 疍

民 為 何 非 得 等 到 漲 潮 時 才 去 砍 挖 荻 芽， 不 在 白 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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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 潮 時 去 挖 呢？ 這 是 因 為 陸 上 萬 物 皆 有 主， 那 些

東 西 不 屬 於 水 上 的 他 們。 漲 潮 時 的 荻 芽 因 為 浸 泡

於 海 水， 也 算 是 海 中 之 物， 這 時 去 挖， 不 算 是 登

陸 犯 事。 詩 寫 得 很 雅 緻， 但 卻 很 沉 重。 詩 中 雖 未

直 接 言 及 疍 民 日 常 生 活 的 艱 辛， 但 艱 苦 之 狀 躍 然

紙上。

 其 實， 詩 中 的 疍 民 生 活 景 象 只 是 他 們 部 分

生 活 的 寫 照， 他 們 的 舉 步 維 艱 並 非 僅 此。 實 際 生

活 中 的 疍 民， 大 多 處 於 赤 貧 境 地。《 嶺 外 代 答 》

就 說：“ 凡 蜑 極 貧， 衣 皆 鶉 結。 得 掬 米， 妻 子 共

之。” 43“鶉結”是說衣服很多補丁，破爛不堪。

妻 子、 兒 女 眼 巴 巴 指 望 着 好 不 容 易 弄 來 的 一 捧 米

充 饑。 南 宋 朱 熹 的《 晦 庵 集 》 也 說“ 瀕 海 蜑 戶 數

萬， 生 理 至 微 ” 44。“ 極 貧 ”“ 至 微 ” 反 映 他 們

的 貧 窮 已 經 到 達 極 點。 疍 民 的 捕 撈 活 動 由 於 漁 汛

有 季 節 性， 工 具 落 後， 收 穫 全 靠 運 氣； 而 水 上 運

輸 的 貨 源 是 無 法 保 證 的， 因 此， 他 們 的 收 入 非 常

微 薄， 經 常 處 於 饑 餓 狀 態。 此 外， 南 方 沿 海 地 區

颱 風、 水 災 災 多 發， 自 然 災 害 常 會 導 致 他 們 艇 毀

人 亡。 疍 民 所 有 財 產 都 在 船 上， 有 些 疍 民 積 累 了

一 輩 子， 可 能 因 為 一 次 災 難 而 導 致 一 無 所 有， 這

對他們的經濟是毀滅性的打擊。

 疍 民 還 長 期 遭 受 來 自 陸 地 社 會 的 種 種 歧 視 和

壓 迫， 處 境 非 常 淒 慘。 陸 上 漢 人 視 疍 民 為 異 類，

當 他 們 為“ 賤 民 ” 加 以 歧 視， 並 設 置 種 種 禁 令 限

制 其 人 身 自 由， 禁 止 其 享 有 平 等 權 利。 對 疍 民 的

侮辱性稱呼，廣東有“疍家佬”“疍家婆”，佬、

婆 都 是 貶 義 稱 呼。 福 建 有“ 曲 蹄 ”“ 科 題 ”“ 乞

黎”，三者意思一樣，後兩者是前者的類似發音，

都 是 說 疍 民 長 期 蝸 居 船 上， 兩 腿 微 曲。 用 動 物 的

蹄 來 稱 呼 人 的 腳， 使 疍 民 對 這 些 陸 地 漢 人 的“ 發

明創造”十分反感。陸上漢人不准疍民上岸定居，

不 與 他 們 通 婚， 法 律 上 有“ 良 賤 不 婚 ” 的 規 定。

（ 圖 8） 陸 地 上 許 多 地 方 對 疍 民 還 有 着 不 成 文 的

規定：上岸不許穿綢衣，不准穿新衣，不許穿鞋，

要 低 頭 靠 路 邊 走 等。 疍 民 女 性 經 常 遭 到 陸 上 流 氓

的淩辱、強奸……

 他 們 除 承 擔 政 府 的 繁 重 漁 課 和 勞 役 外， 還 受

陸 上 漢 人 惡 霸、 地 主、 魚 欄 主 殘 酷 的 壓 迫 和 超 經

濟剝削。

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粵 東 後 船 疍 民 中 自 明 代 起 就 存

在 的 野 蠻 奴 隸 制 度 ⸺� 漁 奴 制 度， 陸 上 漢 人 漁 父

對 疍 民 享 有 初 夜 權、 出 租 典 當、 賣 斷 給 他 人、 包

辦 嫁 娶、 當 作 陪 嫁 的 遺 產、 控 制 勞 動 生 產 等 六 種

特 權， 疍 民 要 交 父 母 金、 節 日 錢、 紅 白 事 錢 等 各

種 名 目 的 費 用。 漁 父 控 制 漁 業 生 產 的 全 過 程， 剝

奪疍民的人身自由，疍民完全成了漁父的奴隸。

 沿 海 和 內 河 疍 民 受 到 與 惡 勢 力 有 聯 繫 的 陸 上

漢人船主鋪和魚欄主高達 30-50% 的高利貸剝削，

疍 民 一 旦 向 船 主 鋪、 魚 欄 主 貸 款， 就 會 被 牢 牢 套

住， 債 務 永 遠 也 還 不 清。 沙 田 疍 民 主 要 受 地 主 的

地租剝削、僱工剝削。地租一般佔產量的 70% 至

40% 不等。

 這種悲慘情況連雍正皇帝都深表同情，他說：

“ 粵 民 視 蜑 戶 為 卑 賤 之 流， 不 容 登 岸 居 住。 蜑 戶

亦 不 敢 與 平 民 抗 衡， 畏 威 隱 忍， 局 蹐 舟 中， 終 身

不 獲 安 居 之 樂， 深 可 憫 惻。”（《 世 宗 憲 皇 帝 實

錄》卷 81）疍民受盡壓迫，逆來順受，蝸居船上，

非常值得憐憫。

 疍 民 的 悲 慘 遭 遇 受 到 個 別 開 明 君 主 的 注 意，

他 們 曾 採 取 措 施 解 除 疍 民 賤 民 戶 籍、 保 護 疍 民 的

經濟利益。雍正七年（1729 年），皇帝發佈解除

疍 民 賤 籍 的 上 諭：“ 蜑 戶 本 屬 良 民， 無 可 輕 賤 擯

棄 之 處， 且 彼 輸 納 魚 課， 與 齊 民 一 體， 安 得 因 地

方 積 習 強 為 區 別， 而 使 之 飄 蕩 靡 寧 乎！ 着 該 督 撫

等 轉 飭 有 司， 通 行 曉 諭， 凡 無 力 之 蜑 戶， 聽 其 在

船 自 便， 不 必 強 令 登 岸； 如 有 力 能 建 造 房 屋 及 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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棚 棲 身 者， 准 其 在 於 近 水 村 莊 居 住， 與 齊 民 一 同

編 列 甲 戶， 以 便 稽 查。 勢 豪 土 棍， 不 得 藉 端 欺 凌

驅逐，並令有司勸諭蜑戶，開墾荒地，播種力田，

共為務本之人，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。”（《世

宗 憲 皇 帝 實 錄 》 卷 81） 儘 管 這 一 善 政 因 各 種 原 因

實 施 效 果 不 理 想， 疍 民 的 賤 籍 仍 然 存 在， 但 順 應

歷 史 潮 流， 具 有 進 步 意 義。 乾 隆 皇 帝 則 體 恤 疍 民

生 計 艱 難， 免 去 捕 魚 小 船 的 稅 收 及 埠 租， 並 將 捕

魚水面賞給疍民資生。

 雖 然 如 此， 朝 廷 對 疍 民 的 政 治 禁 錮 始 終 沒 有

廢 除。 清 政 府 嚴 苛 限 制 疍 民 參 加 科 舉 考 試， 以 免

“ 賤 民 ” 厠 身 衣 冠 士 林 而 辱 沒 官 體。 如 規 定 疍 戶

應試報捐必須“以報官改業之人為始，下逮四世，

本 族 親 支， 皆 係 清 白 自 守， 方 准 報 捐、 應 試 ”，

“ 若 係 本 身 脫 籍， 或 僅 一 二 世， 及 親 伯 叔 姑 姊 尚

習 猥 業 者， 一 概 不 許 僥 幸 出 身。”（《 欽 定 學 政

全 書 》 卷 31） 報 官 改 業 要 四 代（ 以 一 代 人 20 年

計算，就要等 80 年），本人所有親戚都身家清白，

才 能 出 錢 捐 官 或 者 參 加 科 舉 考 試。 疍 民 的 職 業 是

世 代 形 成 的， 在 沒 有 其 他 替 代 職 業 的 情 況 下， 很

難 改 業 脫 籍。 而 且， 官 府 所 謂 的 猥 業， 不 是 指 他

們 從 事 的 捕 魚 和 運 輸 工 作， 而 是 指 小 部 分 疍 民 婦

女 從 事 的 娼 妓 職 業。 官 府 以 此 將 其 全 部 疍 民 都 當

成 賤 籍， 以 偏 概 全 的 不 合 理 性 一 目 了 然。 因 此，

這 一 規 定 對 許 多 疍 民 來 說 是 無 法 逾 越 的， 因 為 無

法 保 證 一 些 無 法 生 存 的 疍 民 婦 女 親 戚 不 當 娼 妓。

他 們 被 排 斥 在 科 舉 考 試 門 外， 喪 失 了 向 上 流 動 的

可 能， 難 有 出 頭 之 日。 至 於 其 他 經 濟 方 面 的 優 待

措施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也不斷為陸上豪強破壞，

疍民獲益甚微。

五

 1912 年，中華民國成立之初，臨時大總統孫

中 山 就 根 據“ 自 由 平 等 ”“ 天 賦 人 權 ” 原 則， 頒

布 了《 大 總 統 通 令 開 放 蛋 戶 惰 民 等 許 其 一 體 享 有

公 權 私 權 文 》， 宣 布 解 放 閩、 粵“ 蛋 戶 ” 等 所 謂

“賤民”：“國家社會之一切權利，公權若選舉、

參 政 等， 私 權 若 居 住、 言 論、 出 版、 集 會、 信 教

之自由等，均許一體享有，毋稍歧異，以重人權，

而 彰 公 理。” 45 法 令 確 認 了 疍 民 平 等 的 政 治 權 利

和 社 會 權 利。 自 此 之 後， 疍 民 的 賤 民 身 份 被 徹 底

廢 除， 獲 得 平 等 的 公 民 身 份， 影 響 深 遠。 然 而，

民 國 時 期 政 局 動 蕩， 代 表 大 地 主 大 資 產 階 級 利 益

的 國 民 政 府 並 無 真 心 實 意 解 放 社 會 底 層 的 疍 民，

疍民的處境仍然堪憂。

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後， 中 國 共 產 黨 和 人 民

政 府 非 常 重 視 解 放 疍 民， 在 周 密 調 查 的 基 礎 上，

掌 握 了 大 陸 疍 民 中 存 在 的 嚴 重 問 題。 如 陸 上 漢 人

社 會 對 疍 民 的 歧 視 非 常 嚴 重 和 普 遍， 造 成 疍 漢 群

眾 間 的 嚴 重 對 立； 疍 民 受 陸 上 漢 人 惡 勢 力 的 壓 迫

和 超 經 濟 剝 削 非 常 嚴 重， 經 濟 上 極 端 貧 困； 文 化

水 平 極 低， 衛 生 狀 況 極 差； 分 佈 範 圍 廣， 人 口 眾

多， 影 響 較 大 等 等。 針 對 這 些 問 題， 人 民 政 府 採

取 了 一 系 列 行 之 有 效 的 措 施： 通 過 鎮 壓 手 段， 消

滅 了 陸 上 漢 人 惡 霸、 地 主、 魚 欄 主 的 壓 迫， 使 疍

民 政 治 上 獲 得 翻 身； 通 過 廢 除 各 種 苛 捐 雜 稅， 廢

除 高 利 貸 和 債 務， 消 滅 魚 販 子、 船 主 鋪、 舊 魚 欄

等 的 超 經 濟 強 制 剝 削， 使 疍 民 獲 得 經 濟 解 放； 通

過 長 期 的 思 想 教 育 工 作， 逐 步 消 除 陸 地 人 對 疍 民

的 歧 視 觀 念， 樹 立 起“ 水 陸 一 家 親 ” 觀 念； 通 過

經 濟 扶 持、 轉 業 改 業， 幫 助 疍 民 脫 貧 致 富； 通 過

搬 遷 上 岸， 最 終 使 疍 民 融 入 陸 地 社 會。（ 圖 8）

人 民 政 府 成 功 地 解 決 了 封 建 社 會 和 民 國 時 期 難 以

解 決 的 歷 史 性 難 題， 值 得 高 度 點 讚。 疍 民 搬 遷 上

岸 之 後， 徹 底 改 變 了 以 船 為 家 的 生 活， 從 事 更 有

保障的職業，逐步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。

 如 今， 當 我 們 走 在 大 街 上，“ 疍 民 ” 與 我 們

已 別 無 二 致， 他 們 對 美 好 生 活 的 嚮 往 和 需 求， 也

與我們一樣日益增長。離開了水，疍民這一族群，

也隨之成為遠去的歷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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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·歡迎水上居民上岸定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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